
民法- 1 

《民法》 
一、甲向經營中古車行之乙購買A車。翌日甲告知乙其已將該車贈與於丙作為生日禮物，並約定丙有直接對乙請

求給付之權利。丙自乙受領A車後某日駕車前往陽明山賞櫻，於馬槽附近發生車禍，丙受傷，車半毀。經查

車禍之發生係因A車曾經泡水，機件故障所致，代理乙出售A車之店員丁明知該車泡水之事，而對乙保證未

曾有泡水之情事。試說明：（二十五分） 

（一）甲得對乙主張何種權利，其消滅時效或除斥期間，及競合關係。 

（二）丙得對乙主張何種權利，其消滅時效或除斥期間，及競合關係。 

 

命題意旨 
本題在考有關於物之瑕疵擔保及不完全給付之間之關係，同時，涉及到贈與契約之給付不能，及民法三六五

條之性質。 

 

【擬答】 
(一)甲得對乙主張之權利： 

1.甲之損害：有車之瑕疵（瑕疵損害）及甲因此對丙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瑕疵結果損害） 

2.車之瑕疵部分：涉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及不完全給付間 

(1)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標的物A車依題意，曾泡過水，故其具有效用上之瑕疵，為民法三五四條所稱之物之瑕疵。本例中，要約人某甲

得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金。唯民法第三五九條之性質，學說上素有爭議：述之如下： 

a.請求權說：一、條文文義解釋。二、若採形成權說，則由買受人片面決定價金，與契約自由原則不符。 

b.形成權說：一、條文「請求權」實為形成權。二、形成權說非價金由買受人決定，而係指雙方法律關係變成「應

減少價金」，而價金仍由雙方協議，與契約原則並無不符。 

吾人以為，民法三五九條應採形成權說較合理。故依三六五條之期間應認為係除斥期間為宜。 

(2)不完全給付：在真正利益第三人契約中，甲所受之損害為：因乙之不完全給付致甲應賠償丙之損害，故在此，應視

甲應否向丙負責而定。 

¬甲丙間為贈與契約，故依民法第四一一條，原則上甲並不對丙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故在本例中，甲對丙並無損害賠償義務，故甲無損害。 

®且依題意，乙不可歸責，故乙不負不完全給付責任。故就物之瑕疵而言，並無競合之情形。 

3.瑕疵結果損害部分： 

(1)首先應視甲與否對丙負責。本例，甲丙間為贈與契約，故依民法第四一○條，甲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給付不能

之責任；而本例，甲為不完全給付，依民法第二二七條第一項，準用有關給付不能及給付遲延之責任，本例，係

屬不能補正，所以準用有關給付不能之規定，故甲亦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責。 

(2)本例，甲並無故意或重大過失，故不負不完全給付責任。 

(二)丙得對乙主張何種權利？ 

丙之損害：車之損害（瑕疵損害）身體之損害（瑕疵結果損害），就瑕疵損害部份，為物之瑕疵擔保與不完全給付之關係，

就瑕疵結果損害，為不完全給付與侵權行為之關係。下分述之： 

1.車之損害： 

(1) 瑕疵擔保責任： 

¬如上述，標的物具有瑕疵，且物之瑕疵擔保為無過失責任，故雖乙無過失，仍應負責。 

且乙之代理人之保證，可認為係乙於債之履行中，代理人有故意之情事，故依民法第二二四條，乙應就此負同一

責任。 

®故丙得對乙依民法第三六○條請求損害賠償。 

¯就此部分，其性質為請求權，故其時效性質為消滅時效。 

(2)不完全給付： 

¬乙依題意，未依債之本質為給付，致丙受有損害，屬不完全給付。 

依題意，乙之代理人之保證，乙亦應負同一之責任，具可歸責性。 

®依民法第二二七條第一項準用給付之不能項定，乙應負給付不能之規定，（民法二二七準用二二六）負損害賠償責

任。 

¯其性質為請求權，故亦為消滅時效： 

(3)競合：關於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疪擔保間，有採履行說，有採擔保說，通說採擔保說，故兩者得競合，由買受人選

擇行使之。 

2.身體之損害（瑕疪結果損害） 

(1)不完全給付： 

¬如上所述、乙未依債本指為給付。 

乙應就代理人負同一責任（民二二四） 

®故乙應依民法第二二七條第二項不完全給之責任（民二二七第二項準用民二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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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侵權責任： 

乙因過失丙身體權受侵害致受有損害，丙得依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請求乙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就其痛苦，可

請慰撫金（民一九五）。 

(3)上述兩者性質皆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故皆為消滅時效。 

(4)競合：就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之競合，有採法條競合說者，認為契約責任為特殊之侵權責任，故適用契約責任。有

採請求權競合說者，其下又分為請求權相互影響說，及請求權自由競合說。亦有採請求權規範競合說。其中，學說

及實務大多採請求權相互影響說或請求權規範競合說。 

 

 

二、甲有名貴天山雪狐一隻，突然遍尋不著。甲爰於某報登載廣告如下：「本人所有右耳註記卍暗號之雪狐走失，

凡尋獲而送還本人者，致送勞力士滿天星鑽名錶一只。」數週後，ABC於其共有之山上農園採收柑橘時，發

現該雪狐四腿遭人打斷，並已奄奄一息，遂一起將雪狐送往寵物醫院治療，B為之支付醫治費九萬元。嗣 B

查悉其為甲所有，乃通知甲前往醫院領回。試問：  

（一）B請求甲支付九萬元，其根據為何？又B得否請求甲支付利息？（九分） 

（二）如ABC事後知悉甲有登報送錶情事，聯袂請求甲交付名錶，其結果如何？甲得否以ABC未送還雪狐而

拒絕給付？（十分） 

（三）如B以自己名義訴請甲交付名錶，結果如何？（六分） 
 

命題意旨 
本例涉及到懸賞廣告之問題，同時，採契約說之下，若完成廣告行為之人尚未通知者，則尚不發生債之關係，

就此而言，亦應討論無因管理之部分，唯兩者在行使上，應擇一為之。本例與邱聰智老師民法實例演習課堂

上所發題目類似，可能為其所命題。 

 

【擬答】 
(一)、B請求甲支付九萬元，其根據為何？下述之： 

1、是否構成無因管理？ 

(1)真正無因管理：本例，B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治療寵物係屬「管理」「他人事務」，同時，主觀上，B亦有將

該利益歸屬於他人之意思，故有「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思，故成立無因管理。 

(2)是否為適法無因管理？本例，B為甲管理事務，其管理事務之實施係以利於本人，且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而

知之意思，而本例，治療費用為治療寵物之必要費用。故為適法無因管理。故，在適法無因管理下，B自得依民

法一七六條請求償還其必要費用及支出時之利息。 

2、結論：B得請求甲支付九萬元，其根據為民法一七六條，並得請求支付利息。 

(二)、本題涉及懸賞廣告之問題： 

1.依民法懸賞廣告（民法一六四Ⅰ） 

(1) 本例，甲係以廣告方式聲明完成尋獲行為並送還本人者，致送名錶一只，係以廣告之方式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

人給與報酬，故為懸賞廣告。 

(2) 懸賞廣告之性質為何？修法前，有爭議： 

單獨行為說：¬認為一六四Ⅰ後段「對於不知有廣告而完成該行為之人，亦同」之規定，表示其採單獨行為說。 

對於未成年人及未知廣告而完成者，採單獨行為說保護較周到。 

契約說：¬若採單獨行為說，則一六四Ⅰ後段「對於不知有廣告而完成該行為之人，亦同」之規定，即無必要另

行規定，故另行規定，代表採契約說。體系解釋：自立法體系而言，係屬契約說。 

修法後，似採契約說。 

故ABC三人雖不知廣告而完成該行為，依一六四Ⅳ規定，準用前三項之規定，故得請求。 

2、請求權人，是否由ABC共同取得？ 

依民法一六四Ⅱ，數人共同完成行為時，由行為人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本例，ABC共同將寵物送醫，但是僅B為

通知，則是否 ABC屬『共同完成』行為之人？應解釋廣告人真意：若廣告重在一定行為本身，如尋找遺失物，則

ABC應屬之。若廣告重在結果，則僅有 B有為通知，始合其意。在本例，由題意『遍尋不著』、『凡尋獲而送還本人

者』可知，廣告主重在於『尋獲』而非送還本身，故在本例，應認為ABC三人均屬『共同完成行為之人』。 

3、結論：ABC三人雖不知廣告，然依民法一六四條Ⅳ及Ⅱ之規定，ABC仍屬請求權人，甲不得以 ABC未送還而拒絕

給付。 

(三)、如B以自己名義訴請甲交付名錶，而其結果如下： 

1、ABC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已如上述，而其給付，由題意可知，其給付不可分，故屬不可分之債。 

2、故原則上，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民法二九三第一項） 

3、故若 B以自己名義為之，則甲得抗辯，然若甲係善意，依民一六四條第三項，其給付義務消滅，AC僅得依民法一

七九條向B請求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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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乙、丙、丁共有建地一宗，面積六百坪，市價每坪三萬元，另外又共有五層樓房屋之第三層全部及該層

房屋之基地應有部分五分之一，各共有人就上述共有物之應有部分均為四分之一。因丁其後過世，有無繼承

人不明，由法院依法指定戊為遺產管理人。嗣甲訴請法院分割共有之六百坪建地及第三層房屋。法院為甲勝

訴之判決，其分割之方法如下:建地分為四部分，甲分得一百六十坪，乙分得一百五十五坪，丙分得一百四

十五坪，一百四十坪分歸為丁之遺產，另命甲補償戊（即丁之遺產管理人）三十萬元，乙補償丙十五萬元。

第三層房屋部分則予以變賣，價金平均分配各共有人。丁之遺產（分得之土地、價金及所獲之補償），均由

戊管理。請就法院判決兩共有物准予分割及建地之分割方法是否合法，附具理由說明之。（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本例在考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其中，現行法如何分割？及區分所有權在分割方面，有何應注意之點：此為基

本概念之題型。 

參考資料 高點講義物權編(一)，頁七八及葉老師有關區分所有權筆記。 

 

【擬答】 
一、就建地部分：不合法，理由如下： 

1、就分割方法，以原物分割為原則，變價分割為例外，同時，若以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其

分配時，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八二三條定有明文。 

2、本例，係採原物分割，而認為甲乙丙再對丁為補償。係不合法。蓋依現行法規定，須共有人中，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

分配時，始得以金錢補償之。 

3、而在本題，共有人間應有部分四分之一，建地六百坪。依題意，尚非屬「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分配」，故仍應以原物分

配為宜。 

4、唯現行法對於分割方式規定過小，草案八二四條之一已改採擴張分配方法。 

二、就共有物分割部分，不合法：理由如下： 

1、區分所有係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一部之謂，而區分所有權客體分為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其中，共有部分與

專有部分，形成「互有」之狀態，亦即，專有部分與其所屬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在移轉上必須「三位一體」，始得為之。 

2、因此，本例共有物為第三層區分所有之專有部份及基地，自應一併為之，故本例法院僅將房屋部份予以變賣，並不合

法。 

3、故草案針對此，已修訂七九九條第七項，明文規範，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

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其他權利」。 

 

 

四、甲男乙女於民國七十年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民國七十四年一月，甲購買價值三百萬元之A屋，登記乙

之名義。乙為小說家，民國七十五年起，參加數次小說創作比賽，共獲得獎金二百萬元。乙以該二百萬元為

頭期款購買價值四百萬元之B屋，以自己之名義為登記，另以B屋向銀行抵押貸款二百萬元，甲每月以其薪

水之一部分繳納貸款，於民國八十七年還清。民國八十八年甲乙離婚時，甲自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之

工作所得尚存有二百萬元現金。乙除其名下A、B二屋外，別無其他財產。試問： 

（一）乙自何時取得A屋之所有權？（十分） 

（二）甲乙離婚時，其財產關係應如何處理？（十五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林秀雄教授命題，屬於法條基本概念與期刊論文型考題，考生僅須留意近期月旦法學及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林老師之相關文獻並熟悉法條內容即可，第(一)小題乃測驗考生就民法 1017條修正前後與民法親屬法施

行法第六條之一溯及效之解釋問題，有關妻取得登記不動產所有權之時點，學說上區分三說，考生除應分別

列出外，對其理由也應略加著墨，方可獲致高分；第(二)小題則在測驗考生有關聯合財產關係消滅後夫妻間財

產之歸屬問題，即民法1017；1027；1030條之一等條文間之相互搭配，於計算民法1030條之一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權時，應特別注意民法 1027條之規定（此為林教授上課所強調之內容），否則計算結果必失之毫釐，差

之千里。 

參考資料 
1. 林秀雄；民法第 1017條溯及通用之意義；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13期。 
2. 林秀雄；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一溯及效之意義；月旦法學 40期。 
3.林秀雄：民國 74年民法條止前夫妻勞力所得之報酬與剩餘財產之分配；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6期。 

 

【擬答】 
(一)乙自何時取得 A屋所有權： 
有關乙自何時取得A屋所有權，所涉及者乃有關民國 74年親屬法修正前後 1017條之規定與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
一溯及效規定之搭配解釋問題；依 74 年修正前舊法 1017條之規定，聯合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妻保有所有權之原有財產
範圍，僅限於「結婚時」之原有財產以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原有財產故依此規定，最高

法院判例即認為：為避免夫藉此規定迴避債務，故妻於婚姻關係中所購置之財產，既非無償取得，亦不屬於因勞力所取

得者，則其所有權歸屬於夫（55 年台抗字 161 號判例參照），且不因夫妻離婚而異其處理（59 年台上字 2227號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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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見解因違反男女平等原則而飽受非難，故民國 74年修正後新法，已將此等規定刪除，亦即凡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之
原有財產，不論係有償或無償取得，一律由夫妻各自保有所有權，即純登記名義人為斷定所有權歸屬之惟一依據。 
惟新法修正於民國 74年六月，就 74年六月之前適用法定夫妻財產制（即聯合財產制）者，應如何定其所有權之歸屬即
產生問題，對此，民國八十五年親屬編修正時修定施行法第六條之一，規定：「中華民國 74年六月四日以前結婚並適用
聯合財產制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在同日以前取得不動產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本施行法中華民國八

十五年九月六日修正生效一年後，適用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後之一千零十七條規定： 
一、婚姻關尚存續中且該不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 
二、夫妻已離婚而該不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準此而言，甲男乙女於民國七十年結婚，未改定夫妻財產制，其夫妻

財產制應適用聯合財產制，且為修正前之舊法規範，惟依施行法六條之一之規定，該 A 屋雖係由甲於七十四年六月
前出資所購而登記於乙名下，但甲乙未於 85年九月二十七日修正生效後一年內為更名之登記，故於 86年九月二十
六日後，該 A屋確定為其妻某乙（登記名義人）所取得，至於其取得所有權之時點，學說上仍有爭議，分述如下： 
1.溯及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新法 1017條生效時取得所有權說：民國七十四年時，民法第一○一七條修正為夫或妻
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依據為物權之設權登記，但民國七四年修正第一○一七條時，該內容尚無溯及效力，故以妻

名義登記不動產之所有權，在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前者，依舊法之解釋，該所有權屬於夫；於該期日以後者，依

新法之規定，該所有權屬於妻。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增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一，而使民法第一○一七

條之新法，於一年緩衝期間屆滿後有溯及效力。該溯及效力係指民法第一○一七條修正後之內容，固適用於民國

七十四年六月五日後登記於妻名義之不動產，但也溯及至該日期以前登記之不動產。惟因該條至民國七十四年六

月五日開始生效，故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亦只能溯及自該期日由妻取得該不動產之所有權。故依此說，乙妻取

得 A屋所有權之時點應為 74年 6月 5日。 
2.回溯至原物權登記之時點：其理由為物權法第七五八條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以登記為其表徵，期以貫徹不動
產物權之公示原則及公信原則，而此說就親屬法上之該解釋與物權法之規定相符合，故依此說，乙妻取得A屋所
有權之時點為 74年一月登記時。 

3.自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始取得所有權說： 
此說以為若認為妻能溯及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時或不動產登記時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將使第三人受不測之

損害，因此，應解為妻於緩衝期間屆滿後，即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後始取得該不動產之所有權。 
按法律不溯及既往乃法律適用之基本原則，立法者雖可賦予法律有溯及之效力。但溯及畢竟為例外，若因溯及而

影響到第三人所已取得之權利者，亦屬不當，蓋新法修正時，立法者並無意忽略或有意變更既有之法律秩序，若

認為妻係溯及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新法修正生效時或不動產登記時取得該不動產之所有權，則夫之債權人於一

年期間屆滿前聲請法院實施查封者，非夫之財產，而為妻之財產。妻既非債務人自可提異議之訴以排除強制執行，

債權人本依法聲請強制執行，卻因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一之增訂而使其權益受到影響，如此解釋，對債權人而

言，實有不公平。再者，夫於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對妻之名義之不動產享有所有權，則自得對妻之名義之

不動產有使用收益之權利，若解為溯及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或不動產登記時妻取得其名義不動產之所有權

時，則夫自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至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由妻名義不動產所生之孳息扣除家庭生活費用

及聯合財產管理費用後尚有剩餘，仍應返還於妻，惟此種結果，恐非立法者當初增訂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一之

原意。 
我國實務上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台上字 2816號判決即採此見解，就立法原意及第三人之保護而言，應以此說為要，
故乙妻得 A屋所有權之時點，應為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二)甲乙離婚後，其財產關係應如何處理： 
有關甲、乙離婚後財產之歸屬關係，扼要說明如下： 
1.A屋所有權之歸屬： 

A屋雖係甲夫於民國七十四年新法修正前以自己之所得 300萬元購置予乙妻，惟依前述(一)小題之說明，因其未於施行
法所定一年之緩衝期內為更名登記，故所有權仍自緩衝期滿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歸屬於乙妻，屬於乙妻於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取得之原有財產，惟此財產係由夫甲所出資購得所贈與乙妻，故屬「無償取得」之原有財產，不構成民法

1030條之一，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計算標的。 
2.B屋所有權之歸屬： 

B 屋價值 400萬，雖其中尾款 200 萬元部份，由甲夫支付，惟仍登記於乙妻名下，且為民國七十四年新法修正後所購
置，依修正後 1017條之規定，所有權屬登記名義人乙妻所有，亦屬乙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但此 B屋
中有 200萬元尾款係由夫甲所代乙妻為清償，依民法 1027條之規定，屬於妻之原有財產（即 B屋）所負債務而以夫之
財產清償者，在聯合財產關係消滅後，夫對妻有補償請求權；故 B屋所有權雖屬乙妻所有，惟乙妻於離婚後，因聯合
財產關係已消滅，故對夫甲負有 200萬元債務。 

3.甲、乙離婚後，有關剩餘財產分配之問題： 
依民法 1030條之一規定，原則上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之「原有財產」差額之半，構成剩餘財產分配之額
度，惟須注意者，乃依同條但書之規定，若其取得之原有財產為因繼承或其它原因而無償取得者，不在此限；故民法

1030條之一計算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之標的，僅限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償取得」之「原有財產」；且依通說之見解
限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後，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有償取得之原有財產方為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標的（此部份學說上仍

有爭議，惟本題幸未涉及此部份，故考生毋庸深論，僅須一筆帶過即可）；依題意，甲夫於七十四年六月五日後婚姻關

係存續中有償所取得而現餘之原有財產為 200 萬元現金，除此之外，尚應加入其為乙妻 B屋清償貸款之 200萬元債權
額，蓋 B屋雖因登記於乙妻名下而為其所有，但因離婚而致聯合財產關係消滅者，依民法 1027條之規定，甲夫仍享有
對乙妻因 B屋所生之 200萬元補償請求權債權，故甲夫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實際所有償取得之原有財產為 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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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乙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雖然A、B二屋，惟 A屋係無償取得，不構成民法 1030條之一計算標的，已如前 1.所述，
故僅 B屋屬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償取得之原有財產，但其總價值並非 400萬元，因為 B屋現值 400萬元中，尚包含因民
法 1027條所負之對夫甲補償債務 200萬元，此項債務為因婚姻關係存續中原有財產所負債務，應以妻之原有財產清償，
故 B屋之現值扣除所負債務後，僅餘 200萬元。 
綜上所述，甲夫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償取得之原有財產為 400 萬元，扣除乙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償取得之現存原有
財產 200萬元，其差額之半數為 100萬元，此 100萬元為乙妻可向甲夫再行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額度。 

4.小結： 
甲乙離婚後，甲夫前後所得之財產為其因工作所得尚存之現金 200萬元，及可對乙妻行使之 200萬元補償請求債權（民
法 1027條參照），但須給予乙妻 100 萬元之剩餘財產分配債務；至於乙妻，則保有 A、B 二屋所有權，但對甲夫負有
200萬元補償請求債務，此外，尚享有對甲夫之 100萬元剩餘財產分配請求償權。 

 
 


